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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南社联〔2022〕21号

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关于申报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“十四五”规划

2023 年度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、市级社科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有

关部门（单位）、驻市大专院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：

为推动“十四五”期间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

顺利有序进行，市社科联决定开展全市社会科学研究“十四五”

规划 2023年度项目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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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十二

届二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，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

是、与时俱进，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，坚持基础研

究和应用研究并重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，为加快构建中

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服务。

二、申报方向

本次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：马克思主义·科学社会主

义、党史·党建、哲学、经济学、统计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社

会学、人口学、国际问题研究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宗教学、语

言学、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、艺术学、新闻学与传播学、图书

馆·情报与文献学、体育学、管理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。

申报课题要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，立

足学科前沿，倡导原创性和开拓性研究，避免低水平重复。鼓

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，鼓励社会科学各学科交叉

融合，鼓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。跨学科研究课题要

以“靠近优先”为原则，选择一个为主的学科申报。特别要紧

紧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

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、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开展重

点研究，聚焦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、防灾减灾救

灾、推进农业现代化、乡村振兴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、坚

定文化自信、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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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加以研究，注重研究南充全面深化改革、推动高质量发展

进程中全局性、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课题。

三、项目类别

本次申报的项目类别为：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。

各类项目的具体立项数按相关程序评审报批后确定。

凡申报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

相应行政职务（职级）；申报一般项目的负责人应具有中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应行政职务（职级）；申报青年项目的

负责人的年龄不得超过 35周岁（1987年 12月 30日后出生）。

申报项目最终成果形式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，在立项后一

年内完成（从批准立项之日起算）；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的，

在立项后两年内完成（从批准立项之日起算）。一经获准立项，

研究过程中一律不得申请延期。

四、结项要求

项目完成后必须在公开刊物或省级以上学术报刊（含省级

内刊）上发表或在正式出版社出版方能申请结项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1. 一名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，凡已受理全市社科规划

年度项目且尚未结项的项目负责人，不能申报本年度的规划项

目。

2. 各申报单位应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对申

报材料的审核把关，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、真实，重点审查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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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政治方向、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、课题组是否具备

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并签署明确意见后报送市社科联学会学术

部。报送材料包括：《申报书》一份、活页一式五份（《申报

书》及活页可在南充市社科联网站下载，网址：www.ncskl.cn。

3、申报课题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2月 30日，逾期不再受

理申报。

联 系 人：覃雪、谢林宏；

联系电话：0817-2223473；

通讯地址：南充市顺庆区金泉路 302号 714室；

邮政编码：637000。

附件：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申报书

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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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

申 报 书

项 目 类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学 科 分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课 题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项 目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负责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学术部

2022年 11月修订

登记号

学科分类

项目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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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者的承诺：

我承诺对填写本表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如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南充市社科联的有

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南充市社会科

学界联合会学会学术部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
申请者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申报书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，请用 OFFICE 套件中的 WORD 填写。

二、本申报书封面上方 2代码框申请人不填，其他栏目由申请人用中文填写，学

科分类填写一级学科名称。

三、申请者承诺需本人亲笔签名或盖章，空缺或打印无效。

四、本申报书报送一式 1 份（不含活页）。原则上要求统一用 A3 纸双面印制、

中缝装订，活页一式 5 份，夹在申报书内。申报书与活页电子文档报送至邮箱：

ncsskgpb@163.com

五、若有其他不明白的问题，请与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学术部联系。

通讯地址：顺庆区金泉路 302 号 714 室

邮政编码：637000

电 话：0817-2223473

邮箱地址：ncsskgp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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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数据表

课题名称

主题词

项目类别 W.重大委托项目 A. 重点项目 B. 一般项目 C.青年项目

学科分类 研究类型 A.基础研究 B.应用研究 C.综合研究 D.其他研究

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

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

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市（州） 区（县） 街（路） 号

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

主

要

参

加

者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
工 作

单 位

预期成果
A.专著 B.论文

C.研究报告

字

数

千

字
预计完成时间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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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课题设计论证

1.选题：本课题市内外研究现状述评，选题的意义。2．内容：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（包括视角、

方法、途径、目的），主要观点。3．价值：本课题创新之处，理论意义，应用价值。4．课题负责

人近年来前期相关成果，主要参考文献（限填 10项）。（请分 4部分逐项填写，限 3000字内）。

注：本栏可加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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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证

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哪些重要研究课题；科研成果的社会评价（引用、转载、获奖及被采

纳情况）；完成本课题的时间保证、资料设备及科研条件。

注：本栏可加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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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预期研究成果

主

要

阶

段

性

成

果

序号 研究阶段（起止时间）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承 担 人

最

终

研

究

成

果

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预计字数 参 加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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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或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
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

究工作；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该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；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该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

誉保证。
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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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审组及市社科联意见

评

审

组

投

票

数

重大委托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合计

市

社

联

学

会

学

术

部

意

见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市

社

科

联

意

见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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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 题 设 计 论 证（活页）
登记号

课题名

称

项目类

别
W.重大委托项目 A. 重点项目 B. 一般项目 C.青年项目

1．选题：本课题市内外研究现状述评，选题的意义。2．内容：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（包括视角、

方法、途径、目的），主要观点。3．价值：本课题创新之处，理论意义，应用价值。4．课题负责

人近年来前期相关成果，主要参考文献（限填 10项）。（请分 4部分逐项填写，限 3000字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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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，否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
2.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能填写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如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等）、成果数

量，不得填写成果作者、单位、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发表或出版时间等信息。与本课题研究无关

的成果以及主持或参加的各类项目等不能填写。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成果要分开填写。课题负

责人的前期研究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。活页 3000字包括前期成果和参考文献文字表述字数。

3.必须填写项目名称和拟申报项目类别，登记号不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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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社科规划办、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财政局、

市科学技术局、市社科联副主席。

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日印发


